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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2018 年 12 月 10 日 

即時發佈 

 

協會出席公聽會闡述立場 

業界難達共識 促第三方專家調解 

 

香港臨床心理學博士協會(本會)今日下午出席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就《認可醫

療專業註冊先導計劃》(先導計劃)召開的公聽會，向在席官員及立法會議員申述

本會立場。一直以來，本會原則上同意並支持政府推行先導計劃，認為有助提升

本港心理服務水平，符合公眾利益。然而現時臨床心理學界別分歧明顯，主要在

於評審專業訓練課程各持不同標準，但由於楊永強教授並未被賦予評審專業課程

標準的職能，所以本會認為尋找獨立第三方的業內專家作專業訓練課程的評審，

期望政府正視問題，盡快推動有關安排。 

 

第三方專家調解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作為政府委託的獨立認證機構，在

整個認證過程中態度消極，未有正視臨床心理學界別的實際情況，亦無任何方法

協助業界收窄分歧。本會亦對楊教授今日未有出席公聽會聆聽持份者的意見感失

望。 

 

今日會議上很多與會者提及包容性，當中包括政府代表及認證機構。但本會認為，

現時臨床心理學界別有聲音反映包容性不足、分歧未解，尋找獨立第三方的業

內專家調解將是適合的處理，期望當局能夠正視事件，盡快作出跟進。 

 

學組方案欠包容性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學組)於10月提交的最新認證方案，明顯是為中大及

港大畢業生「度身訂造」，欠缺包容性，只有該兩校的畢業生才可以直接進入名

冊；非中大或港大的畢業生即使已有博士學歷，具備豐富執業經驗，甚至已取得

英、美、澳、紐等地取得執業資格，都要接受額外訓練、督導及考核等重重關卡，

將來亦難以獲得認證。 

 

本會副主席蕭柱石博士於公聽會上表示：「申請團體自行訂立方案、諮詢、處理

衝突及反對意見，並將方案設計得令自己成為最大受益人，有根本的利益衡突。

政府沒有從中制衡，無確保申請團體保持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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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多名臨床心理學家簡介自己的專業資歷，並分享正面對的情況。他們大多在

非牟利團體服務或私人執業，對象包括兒童、家庭及不同性傾向人士等，部份人

更取得英國、美國及澳洲的執照。不少臨床心理學家具備多年服務經驗，亦擔心

現時的排外方案將中斷臨床心理服務。有擁有澳洲牌照的臨床心理學家甚至無奈

地表示：「我可以去澳洲繼續執業，但我的Clients(病人)怎麼辦？」 

 

私人執業須被接納 

 

私人執業的臨床心理學家能夠提供更頻密、更長時間和更深入的治療，有助補

足公營服務不足問題。有與會者質問為何私人執業經驗不被納入認可評審之中，

等同抹殺他們多年來的付出，做法極不公平。而方案要求申請人提交病人紀錄

作評審。有服務不同性傾向人士的臨床心理學家表示，受助人未必同意向外披

露個案，甚至因而感到難堪，不再對外求助，此舉亦有違專業操守。 

 

美國註冊臨床心理學家及城大CSPP-HK課程總監田良教授在會上指出，她讀畢整

個方案文件後，發現即使她擁有豐富經驗仍不符資格註冊。而就算例外地容許她

註冊，方案亦要求他提交病人文件。此舉會令他違反美國心理學會(APA)的操守

守則，有機會失去執業牌照。她促請政府重新審視評審要求。 

 

城大CSPP-HK課程的三重督導模式 

 

對於有意見批評城大CSPP-HK課程欠缺現場督導的安排，本會鄭重澄清，城大的

課程是採用三重督導模式，包括現場督導、臨床督導及小組督導，希望相關混淆

視聽的言論到此為止。 

 

食物及衛生局官員一直強調政府尊重行業的專業自主。本會認為，現時臨床心理

學界別分歧明顯，在沒有共識的情況下強行通過學組方案將令業界進一步分裂，

嚴重影響本港心理服務供應，更缺乏基礎談論建立法定註冊制度。 

 

傳媒查詢：Tim Ng (6802 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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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香港臨床心理學博士協會 

香港臨床心理學博士協會(HKADCP)是一個專業組織，於2012年成立，其註冊會員

由臨床心理學家組成，全部具備博士學歷。本會成立的宗旨，是要建立一個專業

的臨床心理學家群體，針對社會需要，以服務社群。 

 

宗旨 

匯集在本港執業的臨床心理學家，維護和促進臨床心理學界的福祉及專業水平，

協助會員發展及維持其業務；以及提升公眾的心理健康。 

 

本會工作 

 與本港同業建立本港執業臨床心理學家的認可醫療專業註冊計劃 

 提供專業培訓予從事心理健康服務的專業人士及相關持份者 

 整合本地臨床心理學研究與實踐，在教育，公共衛生和政策等方面以改善心

理健康服務 

 推動為兒童、家庭、成年(尤其弱勢社群)提供優質的心理健康服務 

 

- 完 - 




